同江市2022年度省级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省财政厅：
按照《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2年度省本级专项资金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黑财监〔2023〕19号）要求，我市认真开展了2022年度省级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根据我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需要，优先分配给7个脱贫村，6个非贫困村。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2022年省级专项资金2241万元，项目资金已全部到位。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截至目前，已拨付项目资金2157.92万元，资金拨付率为96.29%。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我市资金使用严格按照《黑龙江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黑龙江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黑财规审〔2021〕13号）等相关规定，规范管理使用，确保资金安全、规范、高效使用，资金使用过程中无虚报、冒领、挤占、挪用等违法行为。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按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求，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科学合理分配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并及时下达，衔接资金使用合理规范，有序推进衔接资金安排的项目实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明显。建设项目个数≥13；工程验收合格率100%；资金拨付及时率100%；受益脱贫户户数≥280。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和得分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数量指标。2022年规划实施项目13个。其中，产业项目5个，基础设施项目6个，其他项目2个。完成绩效目标13个，得15分。
（二）质量指标。工程验收合格率100%，已建工程不存在质量问题，得20分。
（三）时效指标。截至2022年底，预算执行率96.29%，资金拨付率及时率100%，按形象进度进行拨款，得19.6分。因预算执行率未到100%，扣0.4分。
[bookmark: _GoBack]（四）成本指标。所有项目控制在评审价内。得5分。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经济效益。收益类资产收益率5%，得7分。
（二）社会效益。项目竣工后，项目区内受益群众290户，实现脱贫人口、监测人口稳岗就业12人，资助建档立卡脱贫户子女人数73人，得11分。
（三）生态效益。修建新建道路加宽11858平方米，路边沟公里数40.14公里，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保障了农民生活环境，得6分。
（四）可持续影响。持续带动脱贫户稳定增收率100%，已建工程全部良性运行，得6分。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市坚持把宣传发动贯穿于项目实施的全过程。通过做好项目宣传和公示公告工作，让群众知晓项目，积极参与到项目监督工作来，让项目村群众认识和了解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扶贫项目的宗旨、目标、原则、资金规模以及管理要求等，使村民真正参与到的项目规划、实施、监督以及后续管理等全过程，激发农户参与项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项目区群众对项目满意度达到100%，得10分。
3、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存在问题：一是2022年，受疫情管控影响，部分项目施工人员、项目施工所需原材料以及采购的设备无法正常通行或进场。二是在11月期间，受风雪天气严重影响，基础设施项目施工进度缓慢，造成资金支出进度明显下降。
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建立月报机制，及时监测项目建设和资金支出进度，督促加快资金拨付。二是继续加大项目管理工作力度，加快推进项目实施进度。
四、绩效自评结果应用建议和拟公开情况
省本级专项资金项目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要保障工程，是为脱贫地区的老百姓谋福祉的民生工程，实施好省本级专项资金项目，意义重大。本项目综合评价等次确定为优。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下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的依据，其结果将通过同江政府网及村务公示栏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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